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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 109年儲備約僱人員甄選 

成績複查申請書及查覆表 

姓   名  身 分 證 字 號  

項   目 原   得   成   績 複 查 成 績 

面 試   

合計總分   

申請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 申請人簽章  

複 查 

 

結 果 

□ 成績計算無誤。 

□ 成績計算有誤，應更正為 

__________分。 

甄 選 會 

主 席 

簽  章 

 

 

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□ 請附回郵信封 1個(填妥本人姓名、地址、郵遞區號並貼足郵資)後，掛

號寄至本所人事室（236新北市土城區石門路 4號）並於信封註明「儲

備約僱人員成績複查申請」。 
 

1、申請成績複查，一律以書面親自向本所人事室申請。 

2、申請複查自109年1月1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至12時止，檢附身分證影本，逾期

或程序不合者，不予受理。 

3、申訴單位及電話：本所人事室，（02）22611181轉 283、212。 

 


